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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计件工资核算控制规定
1、 目的：为了提高工作绩效的发挥水平，激励作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依据《计件工价标准制度》制订财务计件工资控制规定。

2、 原则：明码标价，“公平、公正、公开”，按劳分配。严厉打击弄虚作假。明码标价系指在指定标示的位置公布公司受控的产品生产工序价格，确保员工在付出自己的劳动时能了解到劳动价格，是确保公司与员工利益平衡的保障，是员工与公司合作的基础。是透明管理与规范管理的基本要求。

3、 工价依据：产品的计件工价以文管中心发出受控文本的为依据，工价调整时也必须取得受控文本，同时将旧文本收回作废,电子档工价要及时更新。

4、 计件工资确认：由班组长核实登记各自班组员工当天产量并经员工签名确认工资记录，然后提交给文员，文员根据班组长提供的手工登记产量录入电子档发与相关部门审核了解，文员与对应财务根据入库数量验证工资差异，完单时和月末盘点未入库的数量进行调整。

5、 提报时间：次日电子档以邮件形式发送对应部门人员。员工签名纸质的工资日报表，须经厂长（或代理人）审核签字，除另有规定外，一律于二日内提交财务部对应会计。文员请假的，需由代理人处理，1-2天可由文员回厂处理，3天以上代理人需按文员职责处理事务。否则，文员按考核扣分。

6、 文员核对：其一、按指令核对班组长计上来的工序数量是否超指令要求数量（检查班组长是否有按实物验证员工报数），其二、按受控工价表核对工序价格是否合理；完单后，入库产品数量与计付工人工资进行验证是否一致，不一致调查原因。班组长必须给予合理答复报告盈亏原因。车间生产过程中因过程品检中自行返工的不重复计付工资，属公司原因的需报告异常工时给予补贴，属管理人员（含班组长）的原因的由管理人员承担返工工资（或经总经理批准按一定比例索赔）。

7、 财务核对：按受控工价为依据核对计付工价是否正确；核对员工签名的工资表与邮件电子档是否一致；核对单个工序的总产量是否与完单入库的数量是否一致，是否超出入库数量，还是未完工；日均工资是否合理（是否有高于70，是否有低于35元）不合理的，查明原因。对应会计在接收到各厂文员提报日工资时当天给予审核完毕并反馈给各厂文员。

8、 违规处罚：对于员工弄虚作假乱记产能的一经发现属员工个人行为的，一次处罚20元，并给予警告一次；对于班组长有意多计给员工产量的、随意调整员工产量和工价、随意分摊自离员工产量一经发现班组长一次处罚50元，并给予记过一次。情节严重的提交总经理处理。对文员随意调整的员工产量、产品工价、配合班组长或包庇班组长舞弊行的，一经发现一次处罚100元，记过一次；发现两月有此行为的作开除处理。

9、 审核责任：文员无认真核对日工资数量与工价的，累计发现三次（含）错误扣绩效考核扣1分，依此一次扣1分。完单入库后验证入库工资与计付员工工资是否平衡，不平衡查明原因。属零星成品笔的和欠包装的可以书面报告办理入库或书面报告经PMC确认，总经理批准后给予调整盈亏；对没有事前报告的理由，工资亏损都由直接班组责任人承担。对应财务人员一个班组工资不符（入库工资与计件工资超出50元的）无查明合理原因的扣绩效考核1分。

10、 相关人责任：对影响工资提报的班组长或因产品工价提供拖延的，经查明原因对责任人提交行政处罚：对当月累计拖延工资提报的班组长及产品工价拖延提供的生管，累计三次（含）扣责任人工资总额1%，三次以上每次扣2%；对产品产能工时与工价审批表提供错误和BOM表资料与实际不一致的按每错误一个地方扣10元。

第二部份物料核算控制规定

1、 收料：在办理收料时需审核入库单据各项内容（入库部门、物料名称、数量、颜色、仓位、署名等）必须与实物相符。有质量问题或不相符的应及时反馈处理，不得延误。发现制单错误的应及时纠正，原单与系统同时更正。对应财务及时给予审核，发现当月累计错三次的扣责任人考核1分。月末财务成本核算时发现因单据错误造成财务成本核算失实或仓库库存不符（超出物料管理标准10%）的，给予责任人每次100元的处罚。审核人员另按责任人罚款的20%处罚。

2、 领料：领料必须依据生产排程和指令进行，不得随意领料。仓管员在制作领料单时必须依据领料对象开具单据。必须严把领料用途，核对领料数据。文员定期针对车间入库数与领料数进行核对，较对成本对象。如有开错的应及时反映给对应财务和仓管员并进行修改。当月累计开错成本对象三单起（以系统单据号为准）的扣责任人绩效考核2分。由对应财务人员发现成本对象开错的文员和仓管员二单起（以系统单据号码为准）扣绩效考核1分。由主管人员发现的对应财务人员、文员、仓管员一单（以系统单据号码为准）扣考核1分

3、 入库：车间生产完工的产成品或自制半成品应及时办理入库，不得滞留车间。产品入库时应同时开具入库单同步验收入库，入库单上的入库部门、物料名称、实收数量、颜色、接收仓位等必须据实填写，每单每错一项内容扣考核1分。入库无按规定要求和程序办理的，一次扣责任人绩效考核2分。

4、 退库（非假退料）：仓管员必须严格把关退料数量，按实物验收点数。退库物料属指定产品直接材料（对应成本对象）的，单据必须对应反映出成本对象，一张错误扣责任人绩效考核1分。产品完单在三天内未及时办理退库的，对责任班组长扣绩效考核2分，厂长扣绩效考核1分；在超三天还未办理退料的，在财务和相关部门催促后，班组长仍未按要求时间办理退料的，造成月末物料分析盈亏失实的，班组长和厂长责任不仅按索赔制度处理，同时有责任的班组长扣绩效考核3分，厂长扣绩效考核2分。退库物料超过账期的，在关账后要办理退库的，必须经财务人员和仓管员进行实地盘点后验证，方可办理退库手续。

5、 假退假领：由于生产周期与会计周期不一致，而造成部份产品当月领料当月无法完工。组装厂的月末在产品跨月生产，如果是欠缺包材的，属组装件的，可以办理入库手续。未完成组装件的，只是完成部分工序的，一律办理假退。注塑厂、笔芯厂（非穿芯）、印刷厂当月未完工的所领用物料全部办理假退假领。不同产品共用的物料必须按产量进行分配好共用物料的数量，不得随意分配。假退假领数据失实的，仓管员每个产品扣绩效考核1分，文员扣绩效考核1分、财务人员扣绩效考核1分。未办理假退料清点的班组长一个产品扣绩效考核2分。同时亏损按《索赔制度》处理。

6、 库存盘点：每月仓库必须自行盘点一次，财务人员不定时每月进行抽盘。自行盘点盈亏必须报告经财务确认，总经理批准后方可办理调账。经财务人员抽盘出现盈亏超0.2%的，一个品项仓管员扣绩效考核1分，无盘点的，扣责任人绩效考核2分。厂长扣绩效考核1分。盘点出现亏损超标准的按《索赔制度》处理。

7、 单据更改或重打：仓库对账时负责人员发现单据错误，而当月已关账。需自觉申请改正单据，不扣分；被财务人员或相关人员发现单据错误的，一张单据扣绩效考核0.5分，审核人员扣绩效考核0.5分。

8、 采购申请单、订单、外购入库单、销售出库单据，累计单据内容开错三次（含）以上的，错一个内容责任人扣绩效考核1分。

9、 奖励：当月无开错单据、无漏开、无少开、无更改给予当事人考核加2分。当月盘点品项准确率达98%（含）以上的给予仓库管理员奖励绩效考核1分。当月损耗比参照基数下降10%的给予厂长和班组长各奖励绩效考核2分；损坏比参照基数下降20%的给予厂长和班组长各奖励绩效考核2分；工资无亏损的给予班组长、厂长和文员各奖励绩效考核2分。当月财务人员生产成本核算及时、准确完成、账实相符的的给予奖励考核3分。

十、绩效考核非财务执考的责任人，以行政奖罚方式进行处理。

备注:本规定由财务部负责制订、修改、解释，之签发之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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